附件4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部门、单位基本情况
（一）机构设置情况
本单位仅有独立核算单位1个，即沅陵县公安局交通管理中心本级，县正科级行政单位，全额财政拨款，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。单位下设9个乡中队。

（2） 人员编制情况
2024年单位核定行政编制人数41个。2024年末实有在职人数41人，公益性岗位人员104人，临时人员20人，退休人数4人、提前退休人员2人，共计171人。
（3） 主要职能职责
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道路交通安全，交通秩序的法律，法规和政策；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，定期掌握分析道路交通安全动态，制定对策；抓好道路交通管理各项基础设施建设；加强道路巡逻，及时发现和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；纠正交通违章，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，预防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；加强交通事故的现场勘查和处理；加强交通事故逃逸案件的侦破工作；做好管理权限内的机动车注册登记和驾驶员考试管理工作；搞好交通特殊勤务和交通警卫；维护重大节日，集会，游行，示威和体育活动的交通秩序，保证首长，外宾车辆行驶安全与畅通；制止、协助破获在道路上的犯罪活动，承办县人民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重点工作计划：完成交通道路全年的顽障固疾整治工作等。
（4） 绩效目标设定情况
绩效目标的设定合理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（一）预算执行、使用、管理总体情况。
2024年度一般代年初预算数是2610.99万元，实际执行数是2324.8万元，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以及财政专户管理资金。预算执行率是89%。
2024年度年初预算支出数是2610.99万元，实际执行支出数是2324.8万元。预算执行率是89%。严格按照资金用途支付。
（二）部门预算执行情况
1.基本支出情况
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年初预算数是1377.99万元，执行数是1438.43万元，执行率为104.38%。
2. 项目支出情况
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是1233万元，执行数是886.4万元，执行率为71.89%。
（3） "三公"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
2024年度三公经费执行数是111.25万元，其中公车运行维护费95.7万元，公务接待费是15.5万元，与2023年比下降18.13%。
3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         无  
4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         无
5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         无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（一）综合评价结论。
本单位自评得分100分，评价等级是优。
（2） 评价指标分析（或综合评价情况）。
2024年度沅陵县公安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是2324.83万元，年初预算数是2610.99万元，执行率是89%。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、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县公安局交管中心努力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，加强预算执行和财务管理，内控制度逐步建立，2024年预算执行及财务收支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但是在预算执行及资产管理等方面仍存在预算执行不严、预算编制方面不科学、“三公经费”管理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，
8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(一)加强预算管理。进一步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，细化预算项目。严格预算支出管理，增强预算约束机制，加强费用管理，规范津补贴发放。加强国有资产管理，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，加快信息化建设。

　(二)完善内部控制。修订和出台机关财务管理制度、费用报账制度、公务接待管理办法、职工福利发放办法等制度。
（三）组织财务人员培训。每年把会计、出纳及主管财务负责同志送相关机构进行业务培训，重点加强预决算管理、财经纪律政策掌握等方面的培训，提高财务人员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。

9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     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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